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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校期中、期末考試學生申請成績複查，依本注意事項辦理。  

二、成績複查，應在教務處所訂時間內向學習指導中心申請，逾期不予受理，並以一

次為限。  

三、申請成績複查，每科均需附掛號回郵信封。  

四、教務處在收到各學習指導中心成績複查申請後辦理複查，複查結果復知各學習指

導中心。  

五、複查考試成績時，依下列規定處理：  

(一) 姓名、學號與申請表須核對無誤。

(二) 申論或問答式試題，應查核每一題是否均有批改及加總分是否正確。

(三) 測驗式試題，應計算得分是否正確，並註明答對題數。

(四) 複查結果於申請表上寫明各大題得分及實得總分。複查試卷發現有疑義

時，應即查明處理之。

六、複查結果發現登記錯誤（卷上總分與成績登錄冊不同）或核算錯誤（卷上總分與

加總分不同），則將試卷抽出移請課務組處理更正，確定成績後於結果總表上註

明，由學習指導中心復知申請學生。  

七、複查成績，如有試卷疑義或特殊狀況，先由課務組委請學系（科）處理補正。必

要時提教務會議討論，並請相關人員出席教務會議說明；成績如有變更時，依前

條規定處理。  

八、申請複查考試成績，不得要求重新評閱、閱覽或複印試卷；亦不得要求告知閱卷

老師姓名或其他有關資料。  

九、本注意事項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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